
广东省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地（佛山顺德）---示范园区

企业信息保密管理制度（模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示范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的保密工作，确保为企业提供商业秘密

保护服务时避免泄露商业秘密，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章 保密范围

第二条 园区向企业提供商业秘密保护服务的过程中，应当对以下企业信息进行保密：

（一）经营信息。包括企业尚未公开披露的经营战略、投资计划、收购兼并计划、经营

项目、经营决策；企业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办公会议记录；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评估报

告、审计报告、统计报表；合同、协议、意向书；客户名录、报价单、合同；企业职员人事

档案，工资性、劳务性收入信息及资料；未公开的内控制度等；

（二）技术信息。包括设计方案、技术方案、配方、工艺流程、技术指标、数据库、研

究开发记录、技术报告、检测报告、实验数据、试验结果、样品、技术文档、相关的函电等

以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或其他形式的载体所表现的技术信息；

（三）其他企业要求保密的信息。

第三章 保密措施

第三条 对于企业的保密信息，园区应采取以下保密措施：

（一）保密信息载体指定专人保管且只能在涉密电脑上存储；

（二）保密信息的使用、复制要征得企业的同意且授权；

（三）保密信息的使用应受控，且保存使用记录。

第四条 与企业保密信息内容有关的会议和其他活动，园区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一）选择具备保密条件的工作场所；

（二）提前与企业确定参与人员，且将人员范围控制在最小必要范围内；

（三）告知参与人员的保密义务；

（四）活动结束后回收并销毁涉密资料。

第四章 工作权限

第五条 园区办公室统一行使保密管理职能，负责企业保密信息的日常管理工作。园区各部

门配备兼职保密员，协助办公室和部门负责人管理信息保密工作。



第六条 企业保密信息的载体，应由专人负责制作、收发、传递、使用、复制、摘抄、保存

和销毁工作，并保存完善的记录。

第七条 园区严格按企业的要求做好保密工作，未经企业同意不得披露给园区其他工作人员

或第三人。

第五章 保密要求

第八条 对企业的保密信息，园区应积极、全面、严格的履行保密义务以确保企业商业秘密

信息的安全，避免二次泄密。

第九条 企业保密信息的使用，园区应按最小授权、必要授权、受控、可追溯的原则。如因

为企业提供保护服务需披露给第三人，应征得企业同意且签订保密协议。

第十条 园区应定期组织检查保密工作的开展及落实情况，发现未按要求采取保密措施的应

及时整改。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园区公告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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